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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咨询合同

项 目 名 称： 德胜河港口作业区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

工 程 地 点：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北区）

委托方：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北区）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

承接方：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二○二三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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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咨询合同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民法典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

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北

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(甲方)委托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(乙方)开展 德胜河港口作业区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

工作，为明确双方责任,经共同协商，签订本合同，共同

信守。

一、项目名称

德胜河港口作业区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

二、项目概况

德胜河沿线规划德胜河作业区段、新北作业区段、

G346国道上游段、嫩江路北段共四段岸线形成四个码头作

业区。

本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为：

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每个作业区需独立编制报告）。

深入调研港口腹地产业现状及发展规划，重点分析项目建

设必要性及可行性，报告内容需满足相应编制规范及行业

主管部门审批要求。

三、工作期限及提交文件份数

1.工作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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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订后立刻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，在基础资

料齐全的基础上，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初稿，待其余

必要专题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报批稿，专家组

提出意见的，乙方负责在 7 天内出具修改后的报告。

2．提交文件份数

各作业区单独形成工程可行性研究纸质报告及电子

档，包括相关附图。电子文件1份，纸质文件8份。

四、甲、乙双方权利和义务：

甲方：

1.向乙方提供开展本项目前期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地形

图、地质勘探等基础资料，协助乙方收集研究所需的其他

资料。乙方签收后未提书面异议即视为甲方已提供。

2.及时拨付乙方工作经费。

乙方：

1.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，对所提

交的设计文件质量负责。严格实行各级校、审核制度；依

据 GB/T 19001- 2016《质量管理体系要求》，严格履行质

量控制程序文件。

2.严格按照本合同开展工作。经专家评议审查后，负责

修改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内容。

3.按本合同规定时间提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文件。

4.项目建设单位确定后，乙方无偿提供工程可行性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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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文件给项目建设单位，并无偿配合工可报批。

五、合同价格及支付方式

1.合同价格

依据本项目竞争性磋商中标结果公告及国家有关收费

标准，经双方共同商定，本项目合同价格为 壹佰伍拾叁万

圆整 （￥153 万元）。

2.支付方式：根据招标约定：

经双方协商，本合同额按以下方式支付。

合同签订后且收到有效付款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

付合同总价的 30%（￥45.9 万元），初步成果提交且收到有

效付款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总价的 30%（￥45.9

万元），通过论证评审且收到有效付款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

内付合同总价的 20%（￥30.6 万元），最终成果提交且收到

有效付款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付合同尾款（￥30.6 万元）。

六、甲、乙双方违约责任

甲方

1. 由于变更计划、未按期提供研究工作必需的资料或

工作条件不具备而造成乙方工作的返工、窝工或修改，甲

方应按乙方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。

2. 甲方超过合同规定的日期付费时，应偿付逾期的违

约金，违约金每逾期一天按相应部分工作经费的千分之一

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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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

1.因本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质量低劣引起返工或因乙

方原因未按期提交文件，由乙方继续完善工作，并视造成

损失大小减收工作经费。

2.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交文件，每拖延一天，应向

甲方交纳相应部分工作经费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
七、其他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凡经双方同意，

并经双方签字认可的有效文件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

2.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，乙方完成委托工

作内容，甲方向乙方结清费用并支付后失效。

3.因不可抗力影响工作正常进行时，工期顺延，双方

均不承担责任。

4.因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

的，双方均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。

八、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代理机构执一

份，副本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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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：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（新北区）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

乙 方：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或授权代表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或授权代表：

联 系 人： 联 系 人：

地 址： 地 址：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 9

号

电 话： 电 话：025- 8801888-8734

电 传： 电 传：025-84405744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工行城南支行

帐 号： 帐 号：4301012909100365164

邮 编： 邮 编：210014

日 期：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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